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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部门、各学院： 

《关于建立学院二级教学督导组的实施办法（修订）》，

已经学校研究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附件：《关于建立学院二级教学督导组的实施办法（修

订）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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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为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，提高各学院在教学质量保

障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，经学校研究决定，在各学院建立二

级教学督导组，具体意见如下： 

一、指导思想 

建立学院教学督导组，是对原有学校教学督导机制的进

一步完善，有助于教学质量监控机制更深入、更有效的开展。

院级教学督导与校级教学督导两者的总体目标一致，功能上

相互协调，内容上互有侧重，是学校教学质量监控体系下两

个层面和相互补充。 

二、院级教学督导组组成 

各学院教学督导组，成员人数一般为 3 人，组长原则上

由学院院长担任。 

三、院级教学督导组工作职责 

1.负责对本单位的教学质量进行监控和指导，围绕学校

教育教学中心任务和改革发展目标开展工作。 

2.负责制定学院学期教学督导组工作计划，进行学期教

学督导工作的总结。 

3.深入教学一线，采用听课、调查、谈心和座谈等形式，

对教学环节(包括:课程标准、课堂教学、实验实训、见习实

习、课程设计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、教案、试卷、作业等)

进行检查和指导。学院督导组，尤其要侧重加强对本学院的

专业人才培养方案、教研活动、实践教学、学风等情况的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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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，加强对青年教师及教学技能欠缺的相关教师的指导、帮

扶。 

4.期末评教前，院级教学督导组要专门把本学期所了解

和掌握的相关教学信息，以教学督导会议形式向本院领导进

行反馈，使院领导进行评教评学时能有一个全面的把握。院

级教学督导员对教师教学质量评估包含在院领导的期末评

教中。 

5.协助校级教学督导做好相关教学督导工作。 

四、院级教学督导员聘任 

1.院级教学督导员由学院两年一聘，所在学院颁发聘书。 

2.院级教学督导员需由教学效果优良（近两年教学评估

综合等级均需在 B 等级以上）的资深教师和管理干部担任。 

3.学院教学督导员在聘期内，每学期每人视教学督导工

作的量与质，由教学督导室审核后，补贴 20-40 课时的工作

量。 

五、其它 

本办法从颁布之日起执行，由教学督导室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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